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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控股股东破产重整事项可能涉及控

股权发生变更等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建新矿业；证券代码：000688）

于 2017 年 9月 6 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6 日发布的《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7-026 号)；后因公司筹划购买资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发布的《筹划重大

事项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7-027 号)；2017 年 10 月 11日，经公司确认，公司筹划购

买资产事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初步判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需遵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公司

发布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7-030 号)，公司承诺本

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公司原预计在 2017 年 10月 20日前

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

求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信息。现因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尚需进一

步协商和确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

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甘肃宝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甘肃金润玉

石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甘肃金润玉石业有限公司由甘肃宝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投资，是

集大理石开采、加工、销售、设计、装饰为一体的综合性石材企业。 

二、公司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及延期复牌原因 

1、停牌期间的工作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按照有关规定，积极推进各项工作。2017年 9 月 22 日，公



司发展投资部与中介机构北京海润律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前往拟购

资产项目现场进行初步调查。2017年 9 月 26 日，公司经营管理层前往拟购资产项目现场考

察。目前初步尽调工作已经结束。2017 年 10 月 12 日，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甘肃宝海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拟购资产甘肃金润玉石业有限公司有关人员及中介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北京海润律师事务所、中天华伟矿权评估事务所等有关人员在公司（北京）

会议室就拟购资产事项工作进程及下一步工作安排进行了沟通。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正就标的资产开展审计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方案亦尚待进一

步的协商和论证，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2、延期复牌原因 

    本次购买资产事项需要中介机构相互协调的事项较多，方案亦需充分的协商和论证，

为确保恢复交易前取得全部必要文件及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完整性，经公司向深交所

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预计将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前公告本次购买资产的相关内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三、公司股票停牌前 1 个交易日(2017 年 9 月 5 日)的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1 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66,139,241 40.99% 人民币普通股 

2 北京赛德万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1,508,345 26.51% 人民币普通股 

3 北京智尚劢合投资有限公司 73,538,620 6.47% 人民币普通股 

4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0.88% 人民币普通股 

5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鑫2021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3,393,150 0.30% 人民币普通股 

6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安信消费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3,294,401 0.29% 人民币普通股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量化增强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881,240 0.25% 人民币普通股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871,878 0.25% 人民币普通股 

9 陈维焕 2,327,713 0.20% 人民币普通股 

10 谭振华 2,180,000 0.19% 人民币普通股 

    注：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承诺事项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将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力争在 2017



年 11 月 20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 

    若公司未能在继续停牌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方案且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

申请或者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证券最晚将于 2017年 11 月 21日(星期二)恢复交易，

同时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是否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相关原因。 

若公司决定终止发行，或者公司申请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后仍未能披露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方案并导致终止本次发行的，公司承诺自披露终止重组决定的相关公告之日起至

少 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